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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竹縣芎林鄉五華工業區設置編定申請變更計畫案」 

公聽會會議紀錄 

壹、時 間：111年 5月 31日(星期二)下午 14時 00分 

貳、地 點：新竹縣芎林鄉華龍社區活動中心(新竹縣芎林鄉華龍村 6 鄰

鹿寮坑 176號) 

參、主持人：產業發展處陳處長偉志     記錄：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肆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：如後附簽名冊 

伍、發言紀要： 

一、民眾 1-賴遠鎮先生 

感謝縣政府各局處長官、村長、議員等地方官員的付出，於此次規劃

方案中，福龍橋位置無功用之道路用地能夠予以調整，替國家省下不

必要的開支，為地方謀求更多福利，因此本人對於此方案表示滿意與

支持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本次檢討係考量福龍橋往北可銜接既有道路，配合現況變更為 8M道路

用地，福龍橋周邊道路用地經檢討後已無需求，爰配合鄰近分區檢討

變更為產業用地(一)與排水用地，且此次的變更並不會影響該地區未

來建築線的指定，感謝民眾對於本案的支持。 

二、民眾 2-劉照玉小姐 

(一)新竹縣芎林鄉鹿寮坑段 283-12、283-13、283-35 地號，為私人農

牧用地，被當道路無償使用數十年，強烈要求新竹縣政府「立案」

徵收，以符合公平正義原則，請回覆。 

(二)前次公聽會本人有陳述意見(時間：108年 1月 11日)，縣政府回

應內容說明，本人所有土地屬於五和街道路的部分為 283 平方公

尺。這次土地分割完後，道路用地變成 414 平方公尺，為什麼面

積差異這麼多？道路範圍有調整嗎？政府又要徵收更多土地嗎？

到底是什麼原因?徵收土地的錢已經有了嗎?請回覆。 

(三)這個案子從 107 年討論到現在，土地也都分割好了，大家等著政

府要來徵收土地。然而今天又說要調整內容，後面的土地徵收時

間卻完全忽略。到底後面的期程是怎麼規劃，什麼時候要開始徵

收土地，請縣政府跟大家說清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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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1.道路用地土地面積差異，係 108年召開公聽會時本府取得地籍圖為

圖解數化圖資，且當時規劃圖為民國 66 年編定圖，圖資較不精準，

故計畫書、圖皆載明，面積應以實際分割測量為準。之後本府配合

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 109 年 2 月 6 日東地所測字第 1090000017

號函提供之芎林鄉鹿寮坑段地籍數值檔圖資重新展繪，並重新丈量

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圖，該次修正後計畫圖與現況較為相符，爰於

109 年 9 月 21 日公告變更後可行性規劃報告。本次公聽會圖資係

以新地籍圖與 109年公告圖資辦理，且五和街於 66年編定時為 12M

道路用地，本次仍維持原 12M 規劃並無調整。 

2.道路徵收開闢本府將逐步落實，其中五和街本府原規劃爭取生活圈

計畫經費，惟未列入生活圈最優先順序，未來本府仍持續積極爭取

相關經費辦理，並同步研議是否有其他土地取得方式，以解決道路

用地取得之議題。 

三、民眾 3-鄧振發先生 

計畫道路現況並未開闢，懇請縣府單位維持其道路用地之性質，並於

日後進行開闢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民眾陳述之道路用地，本次維持原道路用地，有關徵收、開闢事宜，

後續本府將積極爭取經費，並同步研議是否有其他土地取得方式，以

解決道路用地取得之議題。 

四、民眾 4-晶瑞光電(股)有限公司-鄒政興(代) 

(一)工業區內即使針對各工廠設定了相關的排污規範，然而還是會有

工業廢水的產生，上述之廢水若排入溪流，將會造成環境環保的

議題，因此工業區內一定要設置汙水處理廠。 

(二)工業區內目前尚未鋪設自來水管線，現況工廠的生產用水僅能仰

賴地下水資源，因此期望能改善水資源的供給，增加公眾利益。 

(三)依本次土地重新測量後，發現鹿寮坑溪擋土牆建築在本公司所有

土地範圍內，並因此被逕為分割為 610-3 地號，致使該地號落於

行水區內，應屬占用本公司 610-3 地號之事實。本公司提出新竹

縣政府應將該筆地號歸還，或給予補償條件之規劃。 

(四)本次逕為分割規劃迴轉道路用地，已經承辦單位實地勘查確認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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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必要，已予以解編並恢復產業用地。但因經歷 2 次逕為分割造

成地號繁複，訴請由縣府交由地政處理，將以下（184-1、184-7、

184-8、184-22、184-23、184-28、184-38）共計 7筆，合併恢復

為一個地號。以利我司後續之規劃。 

(五)反應地號（610-1、186-5、186-6）等 3 筆地號，似被規劃為水道。

然本區土地勘查現況為完整之平地並無行水道。且徵詢新竹縣政

府規劃單位亦無預算，可將該3筆土地徵收進行排水道工程計畫。

卻造成本公司土地整體規劃之困難，實屬擾民不便，應予以解編，

恢復工業用地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1.有關民眾所提之污水處理廠部分，礙於用地徵收費龐大及徵收期程

費時無法於前瞻計畫規定期限內完成，經本府整體評估並研提相關

措施後，並於 109 年 4 月 24 日獲經濟部同意，爰廢止本計畫，後

續透過減少污水排放、水質監測以及現行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新設廠

房要求產業用水 70％以上回收等方式以降低承受水體負載量。本

府環保局除設置移動式監測設備，今年在鹿寮坑溪新設連續監測物

聯網，將加強稽查，針對工業區內之廠商進行相關規範。目前為公

聽會階段，有關陳述意見將提後續審議討論。 

2.現況自來水管線延管部分，現階段可以由村長向地主收集自來水延

管工程同意書，向公所提出申請後，再送縣府，並由縣府向經濟部

水利署爭取自來水延管工程，因此自來水延管申請事宜可即刻進行，

不需配合本案期程，且華龍村田村長刻積極辦理申請事宜，另本工

業區產業用地(一)申請建築時應自行規劃設置蓄水池或配水池，蓄

水容量應至少滿足其 3天用水需求。 

3.針對擋土牆是否可以歸還於民，因涉及不同單位之行政結果，本處

(產業發展處)無法給予明確之回覆，但本處將會協助民眾釐清當時

施作擋土牆之情形，是否有取得公共設施土地取得之同意書。 

4.有關地號合併事宜，後續再與地政單位協商。 

5.考量排水系統之調整，涉及整體排水規劃，後續會邀集水利單位研

議調整可行性。 

五、民眾 5-盛豐化學建材(股)有限公司 

本公司所有 223-3 地號之土地現況已搭建橋樑銜接五和街進出，是否

可比擬吉新幸福實業為跨橋指建申請建築使用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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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請盛豐化學提供所述相關圖資、土地謄本等資料，供本府邀集相關單

位研議。 

六、民眾 6-鍾䕒葆先生 

(一)關於私人土地供道路使用之情形，本人建議縣政府是否得以交換

土地的方式進行辦理。 

(二)土地經地籍重測與逕為分割後，土地權狀數量大幅增加，請問是

否地政相關單位能夠辦理地籍整合，方便於民。 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1.是否能夠以地易地，本處將與財政相關單位，依照「新竹縣縣有財

產管理自治條例」進行後續之研議。 

2.有關地號合併事宜，後續再與地政單位協商。 

七、民眾 7-溫兆水先生 

五華工業區自民國 66 年編定到現在已經 40 幾年，相關稅收收取至今

已足敷道路用地徵收開闢費用，請縣府應儘速編列預算徵收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道路徵收開闢本府將逐步落實，其中五和街本府原規劃爭取生活圈計

畫經費，惟未列入生活圈最優先順序，未來本府仍持續積極爭取相關

經費辦理，並同步研議是否有其他土地取得方式，以解決道路用地取

得之議題。 

八、民眾 8-鍾利明先生(鍾享星代) 

(一)污水處理廠如果廢除，則回歸由廠商自行處理，則實際管制約束

廠商的作為為何?未來工廠廢水如何處理? 

(二)五華工業區自來水缺乏，應盡速解決自來水問題，以避免產業用

水影響周邊居民用水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併編號四本府初步回應意見第 1點與第 2 點。 

九、民眾 9-張明松先生 

因為園區管理機構(兼供污水處理廠)用地與 12M 計畫道路規劃，目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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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土地已被分割為好幾筆，如果園區管理機構(兼供污水處理廠)用

地廢除，則政府應該協助辦理地籍合併作業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有關地號合併事宜，後續再與地政單位協商。 

十、華龍村田村長興業 

(一)污水處理廠如果廢除，應提出工廠廢污水處理機制。 

(二)自來水申請，已積極辦理。 

(三)五華工業區自 66年編定規劃後，政府已經收到很多回饋金，這些

回饋金應該足以辦理五和街徵收、開闢，仍請縣府積極辦理道路

用地徵收開闢事宜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1.污水處理機制回應意見併編號四本府初步回應意見第 1 點。 

2.自來水申請事宜感謝村長積極辦理。 

3.道路徵收回應意見併編號七本府初步回應意見。 

十一、芎林鄉鄉民代表會朱代表乾松 

五華工業區缺乏自來水、消防栓，將影響園區防災，應規劃有關公用

設備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1.自來水申請回應意見併編號四本府初步回應意見第 2點。 

2.增設消防栓，將轉請相關單位辦理。 

3.五華工業區係屬新竹縣消防局第二大隊橫山分隊之服務範圍，故指

定橫山分隊為消防據點，距離本計畫區約 3公里，另新竹縣政府警

察局橫山分局秀湖派出所，距離本計畫區約 400公尺，災害發生通

報後能非常及時處理，且園區結合道路、綠帶、排水用地等開放空

間系統劃設火災防止延燒地帶，提供防災避難疏散之場所並兼具火

災延燒防止隔離功用。 

十二、五龍村彭村長進廷 

(一)此次會議剛好環保局有參加，前天縣議員亦有發文，我不知道縣

議員是否有到現場。世聯倉儲是由我調查出來的，請問世聯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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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無到場，該公司已經排放太多次廢水、污水，結果該公司只有

發 1個文請廠協會的會長發新聞稿表示，只有排放 1次工業廢水，

請問你對得起自己嗎?我親自去查，範圍從世聯倉儲到台星科公司

中間，世聯表示為消防系統故障，廢水排放受害的永遠是下游居

民，環保局雖已馬上派人到現場來舉證，但是我們永遠得不到結

果，以上為第 1 點。 

(二)另外五和街應立案盡速辦理徵收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1.環保局回覆: 

(1)本局依水污染防治法現有列管事業 2 家 1.台星科股份有限公司

（排放許可為 980CMD）及 2.弘馳股份有公司(貯留許可未排放)，

後續倘若有廠家符合水污染防治法列管事業者，仍須設置相關水

污染防治設置處理廠內產生之廢污水。 

(2)本次為公聽會依簡報第 10 頁所示建議改採加強規範並管制園區

內事業廢水自行處理之放流水標準,作為污水處理廠之替代性措

施。倘若有各事業自行處理部份本局將依法稽查及加強監控。 

2.道路徵收回應意見併編號七本府初步回應意見。 

十三、鄭議員昱芸 

(一)不同意污水處理廠取消，因為產業園區開發面對公民團體質疑時，

多因沒有劃設污水處理廠。另本案污水處理廠取消後相關配套措

施，仍然不足，且因廠商無法自律，建議污水處理廠用地應該維

持。 

(二)村長提及之喜提達物流公司排放工業污廢水案件，本人有將公告

發文至環保局與產發處，而後針對此事件請相關局處單位查照辦

理，並將結果公告於當地民眾，感謝此事件之協助調查居民與村

長的努力。 

(三)五華工業區缺乏自來水，無論是產業用水或民生用水，請縣府積

極協助申請，因為自來水不足恐造成工廠跟居民搶水情形。 

(四)本次公聽會程序及後續民眾陳述意見之處理方向是否回復，請說

明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1.污水處理廠部分，礙於用地徵收費龐大及徵收期程費時無法於前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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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規定期限內完成，經本府整體評估並研提相關措施後，並於

109 年 4 月 24 日獲經濟部同意，爰廢止本計畫，後續透過減少污

水排放、水質監測以及現行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新設廠房要求產業用

水 70％以上回收等方式以降低承受水體負載量。本府環保局除設

置移動式監測設備，今年在鹿寮坑溪新設連續監測物聯網，將加強

稽查，針對工業區內之廠商進行相關規範。目前為公聽會階段，有

關陳述意見將提後續審議討論。 

2.環保局回覆: 

(1)有關喜提達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消防液流入鹿寮坑溪造成泡泡事

件，本局已情資收集並完成稽查，後續將依水污染防治法處分。 

(2)有關該區污水處理廠是否設置，為管理及預防的問題,目前為公

聽會階段可討論。 

3.自來水申請回應意見併編號四本府初步回應意見第 2點。 

4.本次公聽會係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 33 條召開，聽取土地所有權人

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，並作成完整紀錄，且予以初步回覆，陳述意

見將併本次檢討變更內容，後續提相關主管機關審查之參考。 

陸、陳述意見單 

一、三和技研股份有限公司-羅國東課長(代) 

(一)規劃為主要計畫道路地號 239-2、239-8、175-45等地號雖為道路

用地但至今尚未徵收，導致三和技研建廠規劃自來水及台電管路

無法以最適當之位置進入廠房基地位置，必須捨近求遠，增加施

工及管線成本，無法達到最佳效益。希望盡速完成相關土地徵收

或是相關單位盡速協助處理解決現有管線施工限制問題。 

(二)次要道路檢討:原計畫 U 型 8M 次要道路於昌運建設公司土地周邊

道路已取消變更回產業用地，因此計畫 U 型 8M次要道路之功能已

不存在，且剩餘計畫道路土地所有權約 2/3 為本公司三和技研所

有，強烈建議一併取消所有 U 型 8M 次要道路之計畫，維持現況五

和街 230 巷既有道路之使用。 

(三)地號 238-14、238-15、238-16、239-15等土地實屬私人產業用地

卻劃定為排水用地，位置在三和技研公司基地內，此規劃將公司

基地一分為二，嚴重阻礙公司廠房規劃及發展，另既有道路無排

水系統，大雨時常造成兩側民宅及道路淹水，請縣府相關單位能

藉由本次設置編定申請變更計畫案，一併規劃變更該排水用地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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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或移至既有道路兩側，在現有道路兩側新增排水系統以改善實

際排水需求及產業發展長效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1.有關五和街徵收開闢期程，五和街本府原規劃爭取生活圈計畫經費，

惟未列入生活圈最優先順序，未來本府仍持續積極爭取相關經費辦

理。  

2.考量 U 型道路西側範圍為五和街 230 巷曾指定建築線，且周邊為申

請保存登記之合法建物，該範圍具備道路用地需求，爰維持該道路

用地，並因應轉彎需求規劃囊底路，配合變更部分產業用地為道路

用地。 

3.考量排水系統之調整，涉及整體排水規劃，後續會邀集水利單位研

議調整可行性。 

二、昌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

(一)簡報第 16頁建議策略之變更後計畫將圖示 1入口之現況道路變更

為 6M 道路，理由為配合現況道路檢討為 6M 道路，考量計畫區南

側產業用地(一)指建需求及區外通行需求，將現況道路檢討為計

畫道路，並考量其現況寬度及二側高程差異，劃設為 6M道路。惟

前揭現況道路尚未經機關徵收，目前仍為本公司私有土地，現況

雖為既有巷道，然供通行使用，僅需達到能供通行使用目的即為

已足，而 2M 道路即能供通行使用，並無變更為 6M 計畫道路之必

要。 

(二)有關計畫區南側產業用地指建需求尚有其他方式可循，亦無變更

上開道路為 6M 之必要。 

(三)本公司無償以私有土地供公眾通行使用應以 2M已足，若將之擴張

為 6M實又更進一步侵害本公司所有權，爰提出陳述意見如上，尚

請機關明察，維持 2M寬度道路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1.該道路現況約 4M~6M寬，並以 6M寬度為主，爰基於工業園區交通通

行安全並盡量配合現況檢討為 6M道路。  

2.因 U 型道路用地部分檢討變更為產業用地，影響原依據該 U 型道路

進出並指定建築線之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，爰本次檢討經現場會勘

後，於東側新增 6M道路用地，以解決前述問題。有關陳述意見將提

後續審議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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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區營業處 

(一)復貴府 111 年 5 月 13日府產商字第 1115211492B號函。 

(二)旨案全部開發面積約 40 公頃，考量未來用電成長及相關產業陸續

進駐，現階段以架空線路方式供應該工業區之 2 條饋線(FV04、

FV10)，恐無法滿足該區未來用電。 

(三)為提供充裕優質電力，建請 貴府將工業區五和街出入口之「工業

橋」改建，並同意本處附掛管路，俾利引入地下供電線路提升整

體供電能力，以滿足未來用電需求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五華工業區業於 108 年 2月取得 貴公司供電同意函，惟仍需相關配套

作業完成，後續將邀集 貴公司與相關單位協調處理。 

四、晶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

(一)依本次土地重新測量後，發現鹿寮坑溪擋土牆，建築在本公司所

有土地範圍內，並因此被工業區規劃逕為分割為 610-3 地號，致

使該地號落於行水區內，應屬占用本公司 610-3 地號之事實。本

公司提出新竹縣政府應將該筆地號歸還，或給予補償條件之規

劃。 

(二)本次逕為分割規劃迴轉道路用地，已經承辦單位實地勘查確認實

無必要，已予以解編並恢復產業用地，但因經歷 2 次逕為分割造

成地號繁複，訴請由縣府交由地政處處理，將以下(184-1、184-7、

184-22、184-23、184-28、184-38)共計 7 筆，合併恢復為 1個地

號，以利我司後續之規劃。 

(三)反應地號(610-1、186-5、186-6)等 3 筆地號，似被規劃為水道。

然本區土地勘查現況為完整之平地並無水道。且徵詢新竹縣政府

規劃單位亦無預算，可將該 3 筆土地徵收進行排水道工程計畫。

卻造成本公司土地整體規劃困難，實屬擾民不便，應予以解編，

恢復產業用地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1.針對擋土牆是否可以歸還於民，因涉及不同單位之行政結果，本局

處(產業發展處)無法給予明確之回覆，但本局處將會協助民眾釐清

當時施作擋土牆之情形，是否有取得公共設施土地取得之同意書。 

2.有關地號合併事宜，後續再與地政單位協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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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考量排水系統之調整，涉及整體排水規劃，後續會邀集水利單位研

議調整可行性。 

五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新竹辦事處 

(一)復貴府 111 年 5 月 13日府產商字第 1115211492B號函。 

(二)另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42條第 2項規定：「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巿、

縣（巿）主管機關為開發產業園區需用公有土地時，由各該出售

公地機關逕行辦理讓售，不受土地法第 25 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

法令規定之限制。」，本案倘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產業園區之設置，

請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42條規定檢證申購，併予說明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五華工業區為民國 66年 5月依獎勵投資條例申請編定之非都市計畫工

業區(係屬政府報編工業區)，區內開發由廠商提送個別興辦事業計畫，

經新竹縣政府審查通過後設廠，於民國 108 年依據產業創新條例設置

編定，本次係第 3 次變更可行性規劃報告，園區開發方式仍以廠商個

別申請為主。 

六、劉照玉、劉照婷、劉照燕、劉賢筠 

(一)道路的徵收，在整個計畫應說清楚，也要跟中央說明。 

(二)「道路徵收」要立案，何時工務處會找地主開會，經費在哪?產發

處須一起跟地主解釋清楚，確定流程後，五華工業區的案子才可

以送中央審查，不可漠視地主的權益。 

(三)我們土地之前因為汙水處理廠案，重測時道路面積從 283 增加成

414 平方公尺，既然該案停辦，強烈要求道路面積應恢復為原來

的 283平方公尺，歸還超徵收的土地，以符合公平正義原則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1.道路徵收開闢本府將逐步落實，其中五和街本府原規劃爭取生活圈

計畫經費，惟未列入生活圈最優先順序，未來本府仍持續積極爭取

相關經費辦理，並同步研議是否有其他土地取得方式，以解決道路

用地取得之議題。 

2.俟道路徵收取得方式確認後，將依相關規定邀集地主說明。 

3.道路用地土地面積差異，係 108年召開公聽會時本府取得地籍圖為

圖解數化圖資，且當時規劃圖為民國 66 年編定圖，圖資較不精準，

故計畫書、圖皆載明，面積應以實際分割測量為準。之後本府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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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 109 年 2 月 6 日東地所測字第 1090000017

號含提供之芎林鄉鹿寮坑段地籍數值檔圖資重新展繪，並重新丈量

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圖，該次修正後計畫圖與現況較為相符，爰於

109 年 9 月 21 日公告變更後可行性規劃報告。本次公聽會圖資係

以新地籍圖與 109年公告圖資辦理，且五和街於 66年編定時為 12M

道路用地，本次仍維持原 12M 規劃並無調整。 

柒、公聽會前陳述意見單 

一、鍾䕒葆等 10 人(111.02.15) 

(一)陳情位置:新竹縣芎林鄉華龍村鹿寮坑段 178-2、179-1、180-1、

180-9、180-10、180-11、181-3、181-4、181-5、687-1 地號 

(二)前述土地自日據時代規劃為道路預定地，所有權人無償提供公用，

也無法在土地上種植作物、使用土地；在廠商進駐工業區內後，

是否發生占用道路預定地之情形？ 

(三)2021 年政府逕為分割土地後，部分土地面積狹小、形勢不整，不

能為相當之使用，且如何再分割給眾多所有權人的每 1人？ 

(四)前揭土地近百年來所有權人均無償提供公眾道路使用，今因政府

辦理逕為分割後，部分土地反遭稅捐單位課徵地價稅，是否對土

地所有權人而言實有不公、侵害吾等權益？ 

(五)五華工業區內廠家越來越多，上下班汽機車更多，還有載運貨品

的大貨車、接送員工的大客車，致工業區內交通繁雜，居民有人

身「行的安全」之虞；工業區內本來就有規劃道路使用預定地，

為何不規劃拓寬道路？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1.道路徵收開闢本府將逐步落實，其中五和街本府原規劃爭取生活圈

計畫經費，惟未列入生活圈最優先順序，未來本府仍持續積極爭取

相關經費辦理，並同步研議是否有其他土地取得方式，以解決道路

用地取得之議題。 

2.陳情土地位於部分產業用地、道路用地，爰土地辦理逕為分割。 

3.有關實際為道路使用可向本府工務處申請證明提供給稅捐單位。 

4.陳情位置計畫道路因涉及計畫範圍，故計畫寬度不等寬，惟該路段

五和街已開闢，實際寬度達 8M，應仍可符合現況使用。 

二、賴遠鎮(111.02.1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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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陳情位置: 鹿寮坑段 207-1、207-12 地號 

(二)鹿寮坑段 207-1原面積 594m2分成 5筆：(1)207-1：1㎡(2)207-16：

14 ㎡(3)207-17：63 ㎡(4)207-18：480 ㎡(5)207-19：36 ㎡。 

(三)鹿寮坑段 207-12原面積 82m2分成 2筆：(1)207-12：67㎡(2)207-21：

15 ㎡。好好的 1 間 60 年老房子分成 7 筆實在太誇張，浪費政府資

源。 

(四)五和街主幹道左側五龍國小到國均環保科技設計道路阻擋了周邊

6家工廠的發展，浪費公地，因這 6家工廠 15年前就各自造橋與

五合街主要幹道連接。背後開道路時無必要，阻礙了工廠發展浪

費政府資源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1.陳情土地位於排水用地、產業用地與道路用地，爰配合辦理地籍分

割事宜。 

2.陳情道路用地(國均公司西側)，本次檢討考量五和街北側福龍橋往

北可銜接既有通路，爰配合現況變更為 8M 道路用地，故原南北向

道路用地已無需求，配合鄰近分區變更為產業用地(一)與排水用地，

另外該東西向道路二側土地，可藉由新劃設 8M 道路用地與跨橋銜

接五和街等方式指定建築線與進出，廢除東西向道路用地配合鄰近

分區檢討。 

三、鄭柏群 

(一)陳情位置:鹿寮坑段 410 地號 

(二)原本 1塊土地分為 4塊為何靠山坡綠帶地化為 7M寬，水利地劃為

4M寬，全部土地背去了五分之一為何有所變化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1.本計畫劃設綠帶以及 4M 排水用地，係依據 66 年獎投規劃原意辦

理。 

2.本計畫經現勘後，配合現況排水(鹿寮坑溪)檢討為排水用地，另排

水用地範圍調整後，原排水用地與綠帶用地已無需求，配合鄰近分

區變更為產業用地(一)。爰此陳情土地業酌予調整。 

四、芎林鄉鄉民代表會朱代表乾松 

交通、停車、自來水、消防栓、環境污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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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1.交通:五和街將積極爭取徵收開闢預算。另次要道路配合需求予已

檢討，對外銜接之既有通路，本次檢討於土管新增產業用地其中鄰

現有巷道者，應退縮寬度自道路中心線合計 4公尺。 

2.停車:已於土管新增排水用地視主管機關需求且於符合防洪規範情

形下，可予以加蓋提供停車空間。 

3.自來水申請回應意見併編號四本府初步回應意見第 2點。 

4.增設消防栓，將轉請相關單位辦理。 

5.有關水污染，本府環保局依水污染防治法現有列管事業 2 家 1.台

星科股份有限公司（排放許可為 980CMD）及 2.弘馳股份有公司(貯

留許可未排放)，後續倘若有廠家符合水污染防治法列管事業者，

仍須設置相關水污染防治設置處理廠內產生之廢污水。另本次為公

聽會依簡報第 10 頁所示建議改採加強規範並管制園區內事業廢水

自行處理之放流水標準,作為污水處理廠之替代性措施。倘若有各

事業自行處理部份本局將依法稽查及加強監控。 

五、田日財 

非工業區【土地事件】是工業區【重大事務】 

(一)全世界只有五華工業區是工業區，卻沒有自來水的工業區，與居

民搶水使用，水資源影響慎重。 

(二)工廠污水處理問題，影響生態甚鉅。 

(三)交通問題有工業區應有工業道路及工廠自有停車場，很多車輛違

停，應有解決配套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併公聽會前陳述意見單編號四本府初步回應意見。 

六、楊勝次、盛豐化學 

(一)陳情位置:鹿寮坑段 223、223-1、223-2、223-3地號 

(二)目前規劃 223-1 地號為計畫道路，而 223-2 地號大部分為現有巷

道，建議將 223-1 地號的計畫道路上移至 223-2 地號，與現有巷

道合併規劃。另 223-1地號要接橋與 845-2、208-4地號相接，造

成223地號不能與223-3地號合併使用，是否將道路設計到223-2、

221地號的現有巷道上，讓 223地號與 223-3地號可合併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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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併公聽會前陳述意見單編號五本府初步回應意見。 

七、巫睿宏 

(一)陳情位置: 鹿寮坑段 180、180-32等地號 

(二) 五華工業區因為用地取得困難，造成相關變更計畫案停滯，例如：

三大困境。1.缺乏完善道路 2.污水處理廠 3.管理中心 

(三)針對第一項缺乏完善道路部分，至今除了重新鋪設 AC外，並沒有

任何做為，而道路與當地村民及廠家卻是極為重要，卻也沒有實

質改善，例如：1.道路狹窄，幾乎 90%雙黃線。2.警示燈號不足。

3.路面警示規劃不足。4.道路盡頭為產業道路，無法讓大型車輛

迴轉。5.整個工業區僅單一出入口。6.公共停車位不足，路邊停

車超出白線等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1.道路:五和街本府原規劃向營建署爭取生活圈計畫經費補助，惟未

列入生活圈最優先順序，未來本府仍持續積極爭取相經費辦理。另

次要道路配合需求予已檢討，對外銜接之既有通路，本次檢討於土

管新增產業用地其中鄰現有巷道者，應退縮寬度自道路中心線合計

4公尺。 

2.污水處理廠與管理中心:本府為辦理工業園區內公共設施用地，公

共建築物與設施之管理維護及服務輔導相關事宜，依產業創新條例

50條第 2 項及 52條第 1項規定，業於 109年 11 月 11日成立「新

竹縣工業園區聯合服務中心」，五華工業區已納入該聯合服務中心

管理。另本計畫改採加強規範並管制園區內事業廢水自行處理之放

流水標準，作為污水處理廠之替代性措施，以符合頭前溪自來水水

質水量保護區相關水質規範，並解決經濟部 94年 2月 25日發布「自

來水法第 11 條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禁止或限制事項補充規定」

前既已投資污染性工廠之廢污水排放問題。爰此，經檢討後已無園

區管理機構(兼供污水處理廠)用地之需求，其周邊 12M聯外道路亦

無規劃必要。 

3.停車:已於土管新增排水用地視主管機關需求且於符合防洪規範情

形下，可予以加蓋提供停車空間。 

4.警示燈號不足跟路面警示規劃不足:併同此次公聽會意見一併移請

相關單位研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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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黃榮清(111.02.11) 

(一)工廠之建廠原有按計畫道路拉建築線用計畫道路為依據。 

(二)現有道路又新的計畫，我們政府有兩種版本，哪裡為依據。 

(三)現有土地被道路所佔，如何申請免稅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1.本府配合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 109 年 2 月 6 日東地所測字第

1090000017 號函提供芎林鄉鹿寮坑段地籍數值檔圖資重新展繪並

重新丈量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，並於 109.09.21 新竹縣政府府

產商字第 1095213531A 號函公告「新竹縣芎林鄉五華工業區設置編

定申請變更計畫案變更可行性規劃報告」，故現行計畫應已 109 年

公告內容為準。但配合民眾陳情需求，本次辦理檢討變更，俟本計

畫檢討變更可行性規劃報告核定後，應以新公告內容為準。 

2.有關實際為道路使用可向本府工務處申請證明提供給稅捐單位。 

九、鄧喜添(111.02.16) 

(一)陳情位置: 鹿寮坑段 196 地號 

(二)對於工業區內之計畫道路，應該按照原有之計畫徵收開闢道路，

路只有越開越多，越開越寬，不能任意取消，除非有其他更好的

替代方案，否則造成區內部份地號土地形成「袋地」情形，無法

開發利用。196 地號土地就是只有計畫道路，而實際沒有路通往

公路之「袋地」，只能種菜、種水果的工業區農牧用地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經查鹿寮坑段 196 地號位於產業用地，其南側緊鄰道路用地，本次維

持原道路用地，有關徵收、開闢事宜，後續本府將積極爭取經費，並

同步研議是否有其他土地取得方式，以解決道路用地取得之議題。 

十、黃榮清(111.02.07) 

(一)地段 0687-45 之土地為農業用地，並未劃入工業用地，且兩次工

業區內之說明會皆未通知此地段地主，為何道路拓寬會劃分地段

687-50到此區域。 

(二)地段 687-50為農業用地，若道路拓寬政策劃出，請問賠償金額？

按照工業用地價格？ 

(三)工業區本來就有預備道路在工業區內，不去規劃，且未通知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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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規劃農業土地。 

本府初步回應意見: 

經查陳情之鹿寮坑段地號 687-45 位於計畫範圍外，且周邊為地號

687-5，並無分割為 687-50之情事，且並無規劃區外土地。 

捌、會議現場照片 

 
簽到處 

 
主持人致詞 

 
簡報說明 

 
民眾參與 

 
意見表達 

 
意見表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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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回覆 

 
意見回覆 

 

十一、散會：(下午約 16：00) 


